附件：

朝阳区人民政府机构设置表

	办公室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教育委员会
	科学技术委员会
	监察局
	民政局
	司法局(法制办公室)
	财政局
	人事局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市规划委朝阳分局
	建设委员会
	市政管理委员会
	农业委员会
	商务局
	文化委员会
	卫生局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审计局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环境保护局
	水利局
	体育局
	统计局
	绿化局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旅游局
	民族宗教办公室
	外事办公室
	街道工作办公室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信访办公室
	人民防空办公室
	
	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市国家安全局朝阳分局
	朝阳区地方税务局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
	朝阳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朝阳分局


说明：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设置工作部门31个。其中：监察局与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列入区政府工作部门序列，不计入政府机构个数；政府教育督导室由教育委员会代管；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挂区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牌子；商务局挂政府口岸办公室牌子；政府法制办公室与司法局合署办公；绿化局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设置直属特设机构1个：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设置议事协调机构的常设办事机构1个：人民防空办公室，为国防动员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也是区政府人民防空工作的主管部门。
设置部门管理机构1个：农村企业发展局，由农业委员会管理。

此外，政府侨务办公室与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合署办公；望京高新技术产业区管理委员会，为区政府派出机构，不计入区政府机构个数；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为市政府设在北京商务中心区的行政机构，同时也是北京商务中心区建设联席会议的办事机构，代表市政府统一行使北京商务中心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职能，由朝阳区人民政府代管，不计区政府机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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